全区邮寄配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1、 服务内容
委托供应商承办文件资料、轻型物品等资料及物品（以下简称“配送物品”）的配送业务。供应商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上门揽收服务、“本人签收”投递服务、反馈信息服务、专用通道管理服务。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需持有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快递服务、物流运输或物流服务、国际快递或国际运输等邮政业务许可。
2.应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三、服务质量要求
（一）上门揽收服务
我行提交需要供应商进行配送的配送物品，由供应商委派人员到我行指定地点上门揽收。
（二）“本人签收”投递服务
供应商将配送物品安全准确地递送到我行指定的收件人。
（三）反馈信息服务
供应商应为我行提供邮件状态查询服务（关键节点信息及签收信息等），从揽收、分拣、运输到投递，每一个环节实现追踪，寄递记录和签收。
（四）专用通道管理服务
供应商须按照我行的管理要求，安装安全管理系统及监控设备，制定严格的业务处理流程及相关安全规定，确保物品配送完全安全、准确，确保信息安全，同时，负责将配送详情单（发寄联）存联和邮件物流轨迹信息妥善保管。
（5） 我行有权对供应商递送配送物品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因供应商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配送物品的开封、遗失、损毁，供应商应免费予以再次办理派送。
（6） 供应商配送人员对于外包装完好邮件按照流程正常完成配送；对于外包装破损邮件，应主动联系收件人，并与收件人共同开拆邮件和验视内件，内件完整无损或不影响使用的，做好收件人解释工作并引导收件人签收；内件破损、短少的，供应商投递员与收件人对邮件进行双人眼同封装，并在详情单空表处注明原因并双方签字，邮件做退回处理，并做相应赔偿处理；因收件人自身原因要求退件的，供应商应注明拒收原因并做退回处理。对于无法联系的收件人，供应商应按照我行提供的地址进行上门配送，至少配送三次，仍无法妥投的，供应商应将配送物品退回我行。
4、 服务数量要求
配送物品交接数量以交接时的实物数量为准。供应商需满足我方发件量需求，确保在旺季、节假日等业务高峰期发件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5、 服务供应安排
1.供应商应安排固定正式员工、按照我行时间点要求到达交接地点进行配送物品交接。
2.从供应商接收配送物品至配送物品被递送到收件人手中的服务时限为：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区内配送物品T（接收日）+1个自然日完成配送（即 2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区外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配送物品T（接收日）+2个自然日完成配送（即3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区内邮件收件人地址偏远或不确定,如收件人在乡镇、农村等情况的,区外邮件由于收件人地址在非重点城市的，按照官网公布服务时限内完成配送。因我行原因提供收件人信息错误和客户要求延迟投递等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配送的，供应商应在当天通过系统反馈配送异常原因信息。
3. 配送物品交接数量以交接时的实物数量为准，配送物品在供应商内部配送过程中，需要对每一交接环节做好交接登记工作，确保配送物品安全、信息可查，当日交接完毕的配送物品当日全部寄出。
4.退回邮件自退回当日起（T日），应于T+3日（工作日）内将邮件返回我行，由我行核实后通知作进一步处理。供应商退回配送物品的时间最迟不得超过从我行接收配送物品之日起 10日（工作日）。
5. 供应商应承担自我行领取配送物品时起至收件人签收或收件人拒收后退回我行签收时止，配送物品毁损、灭失的风险，并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直接经济损害赔偿和声誉损失等其他非经济损失责任。应按以下约定执行：
（1）因供应商未按作业要求对收件人身份进行验证的，即将配送物品直接交付，或因恶意串通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过错范围内的相应法律后果。
（2）对于供应商因用工不规范，或存在其他风险隐患，或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或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供应商工作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犯包括但不限于我行或我行客户在内的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特别是违反保密义务，侵犯我行客户信息安全，导致我行客户合法权益受到影响或损害的，经我行举证证明后，有权随时解除或提前终止协议，供应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过错范围内的相应法律后果并赔偿我行损失。
（3）因供应商原因致使邮件丢失、毁损、客户信息失密，由此对我行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或客户对我行诉讼的，供应商有责任积极配合采取措施消除对我行的不良负面影响及应对诉讼，同时，我行有继续向供应商追偿相应法律后果的权利。
（4）在供应商保管、配送物品期间，如发现配送物品丢失、被盗，应及时告知我行，提供相关配送物品信息，并向我行出具书面说明，由我行对有关配送物品及时进行止付、冻结等后续处理。如配送物品丢失，造成我行或第三人经济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邮件丢失、毁损的，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但以下情况除外：
①因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供应商有义务配合相关部门对邮件进行开箱检查。因此造成的邮件毁损、灭失，供应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依法履行通知义务。
②外包装完好而内件短少或毁损，收件人签收时未提出异议的。
③我行自寄递邮件之日起满一年未查询又未提出书面赔偿要求的。
④不可抗力：如因政府行为、战争、自然灾害、检疫限制、航空流控、交通管制、罢工、禁运、地震、不同寻常的恶劣天气以及其他类似的属于无法预见、无法克服、无法避免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对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的延迟履行或不履行，任何一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不可抗力使对方受到损失，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附随相关证明材料；接到通知的一方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对方赔偿。
6、 款项支付要求
（一）协议项下的价款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除协议约定计结费用外，我行无须再向供应商支付其他款项。
（二）供应商应向我行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服务费用按月结算，本月支付上月服务费用。供应商于每月的第5个工作日内向我行使用机构开出上月服务费用清单，列明服务项目明细和收费金额。
（四）供应商如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发票或借用其他公司名义代开发票的，我行有权采取包括拒绝支付配送快递服务费、解除协议、终止合作，以及要求在过错范围内赔偿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
八、报价要求
1.按类别分别报单价及总价，并计算所有类别总价的合计金额，我行按各类别实际发出邮件数量结算费用。
2.报价为邮寄配送的全包服务价格，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费（含专用信封、邮寄单、防水袋等）、分拣费、运输费、装卸费、仓储费、派送费（含“本人签收”的密码投递费）、“强制电联”服务费等。我行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3.报价为含税价，并注明适用增值税率。
                        报价表
	序号
	类别
	单位
	预估数量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增值税税率（%）

	1
	寄达地广西区内同城（首重：元/1000克）
	元/件
	43093
	
	
	

	2
	寄达地广西区内同城（续重：元/1000克）
	元/件
	12928
	
	
	

	3
	寄达地广西区内非同城（首重：元/1000克）
	元/件
	23429
	
	
	

	4
	寄达地广西区内非同城（续重：元/1000克）
	元/件
	7029
	
	
	

	5
	寄达地广西区外（不含新疆、西藏）（首重：元/1000克）
	元/件
	16484
	
	
	

	6
	寄达地广西区外（不含新疆、西藏）（续重：元/500克）
	元/件
	4945
	
	
	

	7
	寄达地广西区外（新疆、西藏）（首重：元/1000克）
	元/件
	251
	
	
	

	8
	寄达地广西区外（新疆、西藏）（续重：元/500克）
	元/件
	75
	
	
	

	9
	寄达地港澳台及境外（首重：元/1000克）
	元/件
	418
	
	
	

	10
	寄达地港澳台及境外（续重：元/500克）
	元/件
	126
	
	
	

	11
	[bookmark: _GoBack]寄达地广西区内非同城个人贷款档案物流配送
	元/车
	2
	
	
	

	合计（不计续重数量）
	
	
	83677
	
	
	


9、 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通过自身配送管理系统对物品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应做到随时可以掌握物品和资料的配送情况（诸如：在途、已签收等）。同时，供应商应通过多种方式向我行提供实时查询服务（通过邮件号码查询邮件物流轨迹和签收情况）。双方设立收件人热线，提供优质服务，解决收件人关于领取相关事宜的查询服务。对收件人提出的与配送有关问题的查询或投诉，供应商应及时、积极、主动处理、解决或配合甲方共同处理、解决。



